 (
SJQU-
Q
R-JW-301（A1
）
)上海建桥学院教学事故学院上报单
	院（系）部
	
	事故责任人
	

	情况描述（学院填写）
	



依据《教学事故管理办法》（SJQU-WI-JW-301）中 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”等条款的规定，认定为    级教学事故。

	有无特殊情况说明（学院填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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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事故责任人（签名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年    月   日

	院（系）部处理意见
	院（系）部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处理意见
	处长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校
处理意见
	主管校长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本登记表一式三份，一份存教务处并按要求归档，另两份存责任人所在部门及人事处。
